
中華圖書資訊館際合作協會第 8 屆第 4 次理事會會議紀錄 

 

時  間：96 年 1 月 5 日（星期五）13 時 

地  點：彭園湘菜館（臺北市羅斯福路 2段 27 號 2樓） 

主 席：項理事長潔 

出席人員：黃鴻珠、曾淑賢、劉吉軒、孫春在、陸 敏、謝小芩、梁康馨 

請假人員：詹麗萍、廖又生、楊智晶、羅夢娜、余顯強、謝文真、梁恆正 

 

記錄：韓竹平 

 

壹、主席報告（略） 

 

貳、上次會議決議執行情形報告 

一、關於推動臺灣地區加入OCLC管理成員館乙案，在本協會北、中、南、東、技專

各委員會主任委員的協助推動下，共舉辦12場說明會，於去(95)年12月26日下

午在台大圖書館B1國際會議廳，舉辦「臺灣OCLC管理成員館聯盟」成立大會，

目前參加館計187個。 

 

二、為解決本會小型圖書館會員館在文獻傳遞業務上之困擾，上次會議決議通過於

協會網頁上增設文獻轉介服務，並委請交通大學圖書館協助規劃執行相關細

節。交大柯副館長已協助訂定中華圖書資訊館際合作協會小型圖書館會員館際

合作轉介服務辦法，並經逢甲大學圖書館梁康馨理事建議修正條文，請各位確

認後，將公告實施。 

 

參、提案討論 

一、案由：敬請 確認「中華圖書資訊館際合作協會小型圖書館會員館際合作轉介

服務辦法」條文修正案。 

提案人：秘書處 

說明：1.交大柯副館長於 95 年 12 月 15 日訂定中華圖書資訊館際合作協會小型

圖書館會員館際合作轉介服務辦法，協會即於 12 月 21 日以電子郵件

請各理監事協提供修正建議。 

2.逢甲大學圖書館梁康馨理事於 12 月 25 日回覆建議修正意見，條文修

正對照表如附件 1，敬請 討論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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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辦法經確認後，將立即公告實施。 

決議：1.該服務辦法條文「柒、二」修正為：「各會員圖書館需協助催還所借圖

書或欠款，如逾期一個月仍未歸還時，轉介館有停止服務之權，並轉

知理事會備查，予以適當之處分」。 

2.修正通過，自公告日起實施。 

 

二、案由：是否以協會理事長名義參加「社團法人中華語文著作權仲介協會」任常

務董事一職，提請 討論。 

提案人：秘書處 

說明：1.該協會成立後近期工作針對圖書館、學校、便利商店重製權收費分類

及費率相關問題之研議，並藉以融資。 

2.本人被推選為常務董事係因協會理事長身份，是否適當擔任該職務，

理事或有不同意見，提請 討論。 

決議：本協會對社團法人中華語文著作權仲介協會注重著作權相關議題，至感

欽佩。惟因該協會將本協會各會員館列為近期工作設定對象，經討論不

同意本協會理事長參與該協會擔任常務董事。 

 

肆、臨時動議 

案由：草擬95學年度全國大學校長會議臨時動議提案單（詳如附件2），擬於今（96）

年1月11-12日在中山大學召開之全國大學校長會議討論，敬請 各理事館長

向各校校長說明，予以支持。 

提案人：秘書處 

決議：通過。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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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圖書資訊館際合作協會 

小型圖書館會員館際合作轉介服務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95.12.15 交大圖書館擬訂 
95.12.21 理監事提供修正建議 

96.01.05 理事會議討論 

 

原擬條文 修正條文 說明 

壹、目的： 

一、本於資源共享的服務理念，使國內小

型圖書館會員(以下簡稱小型會員)

得以共同分享全國圖書館之館藏資

源。 

二、本協會委請國內大型圖書館為轉介服

務窗口(以下簡稱轉介館)，協助小型

圖書館會員亦能提供所屬機構內讀

者完善的資訊服務網。 

  

貳、加入辦法： 

一、資格：凡前一年度館際合作申請件未

滿 10 件之小型會員均可申請加入。

二、加入方式：由小型會員指定聯絡人，

透過「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向

轉介館申請帳，申請加入本服務之小

型會員視為轉介館所屬讀者之一員。

  

參、使用範圍：    

一、為研究參考之需要，參加本服務之小

型會員經由轉介館申請借閱或複印

他館所藏之圖書資料，但貸方圖書館

（The Lending Library）有權決定

借予何種版本使用，並有權決定是否

某一特別項目不能出借。    

二、館際合作協會成員圖書館對於下列圖

書資料，原則上不提供借閱服務。  

1.國內出版物或本地已有翻印版之

圖書。    

2.期刊合訂本。    

3.基本參考書。    

參、使用範圍：    

為研究參考之需要，

參加本服務之小型會

員經由轉介館申請借

閱或複印他館所藏之

圖書資料，但貸方圖

書館（The Lending 

Library）有權決定借

予何種版本使用，並

有權決定是否某一特

別項目不能出借。 

參、二有關不提供借閱

服務之圖書資料規

定，因與肆、三「借方

圖書館應依照貸方圖

書館對於圖書資料使

用各項限制規定辦

理。」內容重覆，擬予

以刪除。（梁理事康馨

95.12.25 建議）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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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珍本、善本圖書以及手稿。    

5.版本特大不易包裝或易破損者。  

6.已有複本或微片可供借閱之學位

論文打字本底稿。 

肆、小型會員（即借方）應負之責任：  

一、所申借之圖書資料，應以各會員單位

內工作人員使用者為限，且此種圖書

資料，各會員單位確實尚未收藏，亦

不能以較低價款迅速獲得為限。  

二、所借用之圖書資料，如有損壞、遺失

等情況發生時，借方圖書館應依照貸

方圖書館之規定，負擔賠償，或負擔

修理之全部費用。    

三、借方圖書館應依照貸方圖書館對於圖

書資料使用各項限制規定辦理。 

四、除應遵照貸方圖書館之各種限制規定

外，並應遵行著作權法相關規定。 

  

伍、服務費用：    

一、所有館際合作複印、服務等費用依貸

方圖書館收費方式計，小型會員應負

擔郵遞、複印以及其它一切服務費

用。    

二、應支付之費用，先由轉介館與貸方圖

書館按月沖銷，而轉介館再與小型會

員按月結付一次。    

三、小型會員無須繳納任何轉介服務費用

予轉介館。 

  

陸、服務說明 

一、服務有效期限為一年(當年度 1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到期續約須於

一個月前提出申請。 

二、服務時間 

1.館際合作申請時間：提供 24 小時線

上填單。 

2.文獻傳遞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 8:00-12:00；下午 

1:30-5:00。 

三、申辦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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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小型會員館讀者先向小型會員館

方提出申請，由會員館聯絡人向轉

介館提出線上申請。 

2.無論是申請文獻複印或圖書借閱，

各小型會員須於附註欄加註寄件

地址及收件人姓名，俾縮短文件傳

遞時間、費用及便利讀者儘早獲取

研究資料。 

3.各小型會員聯絡窗口收到申請文件

後，應知會轉介館，俾利轉介館完

成線上點收作業，轉入沖銷帳款

中。  

四、無論是國內外之館際合作申請件，請

小型會員聯絡窗口先確認所屬單位

讀者所提出之申請館別，轉介館不

負查核之責。 

柒、其他注意事項  

一、各小型會員圖書館應設置一聯絡人，

以便處理各項聯絡事宜。 

二、各會員圖書館需協助催還所借圖書或

欠款，如逾期三個月仍未歸還時，

轉介館得立即報請館際合作理事會

處理，予以適當之處分。 

三、本服務辦法、範圍、流程、項目及結

算方式，會員圖書館及轉介館雙方

得視實際狀況評估，並作適切之調

整。 

四、若本辦法規定未詳盡之處，則依照中

華圖書資訊館際合作協會相關辦法

辦理。 

柒、其他注意事項  

一、各小型會員圖書館應

設置一聯絡人，以便

處理各項聯絡事宜。 

二、各會員圖書館需協助

催還所借圖書或欠

款，如逾期三個月仍

未歸還時，轉介館有

停止服務之權，並轉

知理事會備查，予以

適當之處分。

三、本服務辦法、範圍、

流程、項目及結算方

式，會員圖書館及轉

介館雙方得視實際狀

況評估，並作適切之

調整。 

四、若本辦法規定未詳盡

之處，則依照中華圖

書資訊館際合作協會

相關辦法辦理。 

柒、三為爭取時效並維

護轉介館之權益，擬請

轉介館自行決定是否

停止對貸方圖書館提

供服務。（梁理事康馨

95.12.25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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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95 學年度全國大學校長會議臨時動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  

案  由 

為確保期刊資源的永續使用，並因應各校紙本期刊典藏

空間不足及訂購重複問題，建請設置“全國紙本期刊聯

合典藏中心＂，提請 討論。 

說  明 

1.現今許多學科領域教學研究均習於使用電子期刊，但

電子期刊無法保證能夠永續使用，故許多學校仍訂購

紙本期刊，造成資源重複投入及典藏空間不足壓力。

2.為解決上述問題，建議規劃設置一全國大學共用之

“全國紙本期刊聯合典藏中心＂，建立一個所有核心

期刊的紙本館藏，以確保臺灣可永久擁有並使用所有

重要期刊，亦可撙節各校購買紙本期刊經費與人力成

本，減少各校空間儲存壓力。 

辦 法 

敬請教育部召集部分大學圖書館成立工作小組研擬具

體作法，並提供所需經費落實設置“全國紙本期刊聯合

典藏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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